2021年度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认真对照各项指标进行了绩效评价。2021年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资助精准、应助尽助、档次分明、管理到位、使用规范，按照项目规定的时间有序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项目绩效自评得分92.6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2021年年初预算资金总数为2732.81万元，春季学期受助学生21385人，金额为1075.01万元(含8个较少民族）；秋季学期受助学生23652人，金额为1192.81万元。实际支出资金2267.82万元，执行率为82.98%。

2.完成的绩效目标。2021年度，我县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29校，其中：小学111校，普通中学17校，特殊教育学校1校，均执行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小学“四类”寄宿生1000元/生·年，“四类”非寄宿和非“四类”寄宿生500元/生·年；初中“四类”寄宿生1250元/生·年，“四类”非寄宿和非“四类”寄宿生625元/生·年，8个较少民族补助250元/生.年。经过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完成的绩效目标为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由于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旨在解决学生生活困难问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难于体现。如经济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未能完成。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除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难以体现的经济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外，数量指标补助人数和社会效益指标补助对象政策知晓率未达到年初指标值。补助对象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年初资助对象摸排不够精准；二是中途学生转入转出、新生入学和升学存在差距。政策知晓率未达到年初指标值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宣传还存在盲区；二是部分学生及家长认识有偏差。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针对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拟改进措施为：一是加强年初资助对象摸排精准度，尽量缩小年初预算与实际执行差距；二是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消除政策知晓盲区；三是严格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体系，合理设置绩效目标评价内容。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加强年初资助对象摸排精准度，缩小年初预算与实际执行差距；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及时足额发放资助资金。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以2020至2021秋季学期资助对象为基础，精准摸排2021年资助对象，预算全年资助资金，坚持应助尽助、不漏一人，确保不发生因贫辍学失学。按照小学“四类”寄宿生1000元/生·年，“四类”非寄宿和非“四类”寄宿生500元/生·年；初中“四类”寄宿生1250元/生·年，“四类”非寄宿和非“四类”寄宿生625元/生·年标准补助到人,8个较少民族生250元/生.年标准补助。
2.项目资金情况。2021年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资金下达2732.81万元，其中，中央1363.46万元、省级1165.85万元、市级40.7万元、县级162.8万元。实际到位2732.81万元，到位率100%。春季学期实际受助学生21385人，发放资金1075.01万元；秋季学期实际受助学生23652人，发放资金1192.81万元。实际支出资金2267.82万元，执行率为82.98%，已做到不漏一人、应助尽助。执行率未达到年初指标，其主要原因为：年初资助对象摸排不够精准和中途学生转入转出、新生入学和升学存在差距。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属于长期性项目。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准备阶段（2021年5月5日—10日）

组织学习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的相关规定，确定评价范围和对象，明确评价的目的、内容、任务、依据，掌握评价的时间和有关要求。

2.实施阶段（2021年5月11日—17日）

下发绩效自评工作通知，安排绩效自评工作，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组织学校自评并上报自评报告。

3.总结阶段（2021年5月18日—20日）  

总结评价工作经验，进行一步完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装订归档绩效自评资料。在单位门户网站公示绩效自评报告，接受监督检查。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2021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资金下达2732.81万元，实际支出资金2267.82万元，执行率82.98%，已做到不漏一人、应助尽助。执行率未达到年初指标，主要原因为：年初资助对象摸排不够精准和中途学生转入转出、新生入学和升学存在差距。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春季学期实际受助学生21385人，发放资金1075.01万元；秋季学期实际受助学生23652人，发放资金1192.81万元。

质量指标：春季学期实际受助学生21385人，发放资金1075.01万元；秋季学期实际受助学生23652人，发放资金1192.81万元。实际支出资金2267.82万元，执行率为82.98%，已做到不漏一人、应助尽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时效指标：预算资金当年到位率100%，实际到达100%，补助资金到位率达到100%。
成本指标：小学“四类”寄宿生1000元/生·年，“四类”非寄宿和非“四类”寄宿生500元/生·年；初中“四类”寄宿生1250元/生·年，“四类”非寄宿和非“四类”寄宿生625元/生·年标准补助到人，达到标准。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社会效益指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达到标准；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100%，达不到标准，由于宣传不到位，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还达到100%。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学生满意度≥95%，家长满意度≥95%，达到标准。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通过2021年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了既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一些管理方法不够科学，项目监管需加强，需要细化。进一步提高预算的合理性、严谨性，加强项目监管，跟踪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用好资金，确保资金发挥更大效益。

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申报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确保我县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不因贫辍学失学。
其他佐证材料

   无其他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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